
上海市消防救援局关于全面实施非现场
消防监督复查的相关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减少对企业单位频繁迎接现场检查

现实打扰，上海市消防救援局全面实施非现场消防监督复查。这

一举措体现了“有感服务，无感监管”的理念，是持续优化消防

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同时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防行政执

法效能，构建更加和谐的政企关系。相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
一、哪些消防监督复查任务可以申请采用非现场形式？

除重大火灾隐患整改、举报投诉火灾隐患整改、申请解除临

时查封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涉及的复查

外，其他复查任务均能以非现场监督复查形式开展。

二、企业单位该如何申请非现场消防监督复查？

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届满前，向所属消防部门提交消防安全

隐患问题整改情况证明材料，并做出相关问题整改完成的承诺。

如果涉及多个整改期限，可按照整改情况分别提出申请。

三、企业单位申请非现场消防监督复查，提交的整改情况证

明材料有什么具体要求？

提交的材料要确保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并能充分证明整

改情况。相关消防设备器材的采购（安装）合同、消防设施检测

报告、现场视频或照片、更新制定的消防安全制度文件等内容都

可作为附件一并提交，整改报告模板供参考。



四、提交申请后，消防部门多久完成核查确认？

消防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确认。若

认定隐患问题整改完成，发送“复查合格”短信，收到短信后签

字确认即完成复查任务；若相关材料核查存疑，或 1 个工作日内

未确认复查结果，消防部门可能会采用视频抽查、电话询问等方

式补充核查，或依法赴现场实地复查。因此，单位应确保提供的

材料能充分证明整改情况，并在提交申请后及时关注短信通知。

五、如果企业单位在非现场复查申请中提供虚假材料，会有

什么后果？

企业单位已承诺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若

违反承诺提供虚假材料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具体责任会依

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，可能面临行政处罚，影响单位信誉，对单

位后续经营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所以企业单位务必保证材料真

实，诚信应对消防复查。

以下例举一个具体案例：

例：某区消防救援局对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并就发现的隐

患问题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，整改限期为 5 月 19 日。单位

可在 5 月 19 日前发起非现场监督复查申请，并提交相应的整改

材料。

某区消防救援局在收到整改材料后 1 个工作日内（5 月 20

日前）进行审核，若未发现问题则发送“复查合格”短信，单位签

字确认完成复查。若单位在 1 个工作日内（5 月 21 日前）未进



行短信回复则电话通知予以确认。若对整改材料存疑的，可直接

在法定复查期限内赴现场实地复查（5 月 22 日前），也可先行

通过视频、电话等方式确认，经确认合格的发送“复查合格”短信，

经确认仍存疑的再行实施现场实地复查（5 月 22 日前）。

图：非现场复查流程图


